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113年度廉政防貪指引—民政

篇

類型一：文康活動假冒眷屬或家屬代理參加案

案情概述   A 公所編列「鄰長文康活動費」舉辦年度鄰長文康活動，每

人預算為新臺幣（下同）3,000元。該預算之適用對象依內政部

96 年 5月 30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 號函所示，僅限於鄰

長不克參加時，得由鄰長之「眷屬或其他家屬」代理參加；如

非上述人員，僅得以「自費」參加，不予以「公費」支應。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59條第 1項規定，里長為依法服務於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是「刑

法」最廣義的公務員。甲里長明知乙鄰長不克參加本次鄰長文

康活動，亦明知代理參加之「眷屬或其他家屬」無須繳交任何

費用，竟向有參加意願卻非上述人員之丙里民收取 2,000元旅

遊費，並編造丙里民為乙鄰長「表妹」，由丙里民假冒其眷屬

代替參加；甲里長據此向 A公所申請經費核銷，涉犯刑法詐欺

取財罪嫌。

問題風險

評估 

1、代理參加範圍不明：依內政部 96年 5月 30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 號函所示，鄰長文康活動僅限於鄰長不克參加

時，得由其「眷屬或其他家屬」代理參加；惟另依內政部

101 年 6月 5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036168 號函意旨，有關眷



屬或家屬之稱謂，尚有共同生活戶及戶內人口均泛稱家屬等

情形。是以，如機關未明確訂定「眷屬或其家屬」之範圍，

易讓不知實情之人員陷於錯誤而代理參加文康活動。

2、未建立勾稽複核機制：里鄰長本人、眷屬或其他家屬人數眾

多，機關承辦人員難以辨識所有參加文康活動人員之真實身

分；如僅依書面資料即辦理經費核銷，未建立參加人員身分

勾稽複核機制，易讓僥倖心態者鑽研漏洞謀利。

防治措施 1、 明訂代理參加範圍：鄰長屬義務職，常由眷屬或其他家

屬協助服務民眾，爰鄰 長本人不克參加里鄰長文康活動

時，機關參照內政部 96 年 5 月 30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號函釋，得由「眷屬或其他家屬」代理參加時，

應於活動計畫或注意事項明訂定代理參加人員之範圍，並敘

明眷屬及其他家屬之定義，避免字義不清，引發爭議。

2、 確實查驗身分證明文件：確保實際參加文康活動人員均

符合資格，機關得於報名表設計敘明代理參加關係之欄位，

並檢附照片及出具聲明書，由本人自負法律責任，以達宣導

及提醒作用；另於活動出發當天得請參加人員出示身分相關

證明文件，由機關工作人員詳實查驗實際參加人員之身分是

否符合資格。

類型二：利用空白收據詐取財物



案情概述   某市里長係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依據里基層工作經費規定，有關「志工餐

點」、「里守望相助隊員夜點費」每人每次新臺幣(下同)80

元，各項費用每月以 1萬元為限，里長向不知情商家取得空白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並於收據上虛偽填載購買日期、品名、單

價、數量及總價不實內容，佯稱以環保志工點心、巡守隊夜點

費、購買打掃用具、清潔品等名義等不實「里基層工作經費核

銷單」、向公所請領「義工餐點」、「里守望相助隊員夜點

費」等費用，經公所書面審核通過後，里長詐領里基層工作經

費37萬 8,420元。

問題風險

評估 

1、缺乏法治觀念：里長法治觀念薄弱，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

財物，導致自身觸法，影響甚大。

2、 僥倖心理便宜行事：里長利用平時蒐集之空白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用以填寫不實內容詐領里基層工作經費，對於提供空

白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之店家而言並不知曉里長用途，除使申

請款項之支出憑證失去其真實性，也易導致里長、里幹事及

廠商間無法互信，徒增加里政業務推動困難。

防治措施 1、辦理教育訓練及法令宣導：每年透過講習，將相關案例列入

教材，使里幹事及里長知法守法，以瞭解相關規定，避免誤

觸法令，特別針對單據核銷不實可能涉及刑事及行政責任進



行宣導，提高風險意識。

2、強化行政透明、民眾法紀宣導：公開里基層工作經費規範及

核銷標準作業流程於機關網頁供民眾查詢及外部檢視，及公

開宣導教材於機關網頁，提醒民眾及廠商相關法令。

3、 強化審查核銷資料:請里幹事協助檢視里長提供核銷資料

時進一步提醒有無缺漏資料；承辦單位應善盡審核督導責任

及檢視核銷內容有無異常。

4、 落實查核及複查機制:公所落實自主定期查核及市府民政

局每年度不定期查核公所辦理里基層工作經費執行情形，除

可落實個案輔導及強化複查機制，及時預警及避免違失發

生。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113年度廉政防貪指引—工程

篇

類型一：驗收不實，浮報電桿設置數量案

案情概述   甲為機關技士，依機關指派擔任路燈改善工程開口合約案

之監工，該工程之施工項目為電桿埋設、水銀燈具及電纜線

全部更新。某次廠商於施工期間，在電桿埋設部分偷工減

料，未依合約設計圖施設 10支，而僅施設 3支。甲會同乙驗

收時，依施工圖說及契約均明知該施設之電桿未依合約數量

施作，有7支未施設之偷工減料情形，竟予以驗收通過，期

末由甲以不實之數量製作該工程之結算明細表及驗收證明書

並簽陳機關辦理結算付款。 

問題風險

評估 

1、 核銷文件形式審查疏漏：驗收人員未熟稔採購內容，未

能核實依契約規範進行驗收，或是收受賄賂勾結舞弊利

益高度裁量空間圖利廠商。

2、 承辦人員廉政風險意識不足：採購承辦人員對於採購公



文書上所載內容之真實性或正確性之重視程度不足。

防治措施 1、 依契約期限辦理驗收：工程完工後應限期辦理驗收，依

性質指派主辦監工以外具有工作經驗之人員主驗，並由

主計或使用單位派員監驗、會驗；驗收時應查驗合約規

定之各項應備文件，以及查核其數量、規格、品質與合

約是否相符，並當場製作驗收紀錄及簽章，列舉合格及

不合格項目限期改善。

2、落實書面及實質抽查並加入專家協驗：竣工前執行定期

不定期抽驗工程日誌及測試結果；驗收時依廠商所附竣

工圖，確實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各工項應取足夠數

量抽驗其規格、數量及功能等，並詳實記載於驗收紀錄

表內。如係專業設施工程，並應商請專家學者、專業單

位人員負責或協助驗收。

類型二：轄管工程案件未善盡監督之責

案情概述   某市養工處辦理「道路改善工程（開口契約）」招標，約

僱人員甲負責履約管理、計畫書審核、材料進場查驗、品質

及工地稽查、估驗計價、製作分批(期)付款表等，平時工作

態度散漫，有關偏鄉地區的派工案，認為已有委請專業的監

造廠商，故鮮少會到現場視察工程狀況。得標廠商甲公司，

履約期間因未掌握員工及機具調度，致工程進度落後，然為



避免逾期罰則，明知仍有許多細項尚未完成，仍偽造不實的

竣工資料報機關驗收，後續因主驗人僅抽驗重點工項，進而

順利取得工程款。

問題風險

評估 

1、 未至現場勘查或督導：承辦人未落實監督責任，過度依

賴監造廠商，派工後疏於至現場勘查或督導，無從瞭解

承攬及監造廠商之履約情況，驗收時恐生浮報數量、虛

報竣工等爭議。

2、驗收不確實致廠商得利：偏鄉地區因交通因素考量，監

督機制較為鬆散，廠商易心存僥倖，抓準承辦人不會常

到工地勘查之心態，因而偷工減料；加以監造單位若未

履行其職責、未核實審查施工情形，易讓不良廠商蒙混

過關，詐得全部工程款項。

防治措施 1、不定期現地勘查：契約內除嚴格要求監造單位派員常駐

工地外，並應確實督促監工人員按時填寫日誌，並由承

辦人不定期至工地現場瞭解或抽查施工現況，若發現不

符契約規範，立即責成廠商改善重作，避免日後衍生更

多爭議。

2、加強驗收品質：驗收時，主驗人除須勾稽比對標的物是

否與契約、圖說或貨樣相符外，尚應檢視施工日誌、出

廠與清運證明、檢試驗報告及施工照片等資料，俾憑確



保公共工程品質；如屬於金額龐大或是性質較複雜之專

案工程，宜於驗收前，就預定之驗收期限、抽查驗 核之

項目、方式及驗收人員分工及權責等，擬訂驗收計畫，

以利後續作業順利執行。


